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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在
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１１名，实际出席１０名；董事马占春因工作原因不能
到会，委托董事彭政纲代为表决；董事盛杰伟因出差原因不能到会，委托董事陈鸿代为表
决；董事刘曙峰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３名列席，董事长彭政纲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讨论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意１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同意推举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王则江、陈鸿、盛杰伟、马占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推举李尊农、张天富、严建苗、唐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
届董事任期三年。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１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同意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会议日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星期一）上午９点
１、 会议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恒生大厦公司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议程：

议程第一项：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１） 选举彭政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刘曙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３） 选举蒋建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４） 选举王则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５） 选举陈鸿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６） 选举盛杰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７） 选举马占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议程第二项：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选举李尊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选举张天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选举严建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选举唐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程第三项：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选举陈春荣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１３）选举王悦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４、 提案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规定：除董事会和监事会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３％以上表
决权（不含投票代理权）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股东提名董事与监事候选人应
以书面方式在股东大会召开前１０日送交董事会、监事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将对候选人的
资格进行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符合以上条件的股东如有提名，请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

日将有关提名递交董事会、监事会。 股权基准日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

５、 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截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

６、 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０年２月４ 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４：３０

２）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登记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及个人身份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７、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会议联系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恒生大厦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谢女士
电 话：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３７８

传 真：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０３

邮 编：３１００５３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下述议决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单位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时间：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时间：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投票指示：（本次大会选举董事、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总计票数为：代表股权数

Ｘ７

）

１

、选举彭政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刘曙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３

、选举蒋建圣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

、选举王则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５

、选举陈鸿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６

、选举盛杰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７

、选举马占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总计票数为：代表股权数

Ｘ４

）

１

、选举李尊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选举张天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选举严建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

、选举唐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陈春荣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２

、选举王悦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签名或盖章：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附：各董事候选人简历
以下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彭政纲，男，１９６９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江苏理工大学计算机及应用系、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 ，ＥＭＢＡ。 现任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 彭先生在ＩＴ

业浸润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战略投资经验。

２、刘曙峰，男，１９７０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精密仪器及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ＥＭＢＡ。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３、蒋建圣，男，１９７１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ＥＭＢＡ。 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公司金融事业部和公司质量管理、信息化建设等。

４、王则江，男，１９６７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及应用系，大学本科学历。 现
任公司董事、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５、陈鸿，男，１９６７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现任公司董事，兼任浙江大学校友会杭州分会会长。

６、盛杰伟，男，１９７１年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大学本科学历。 先后任职于东方通
信、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杭州普维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７、马占春，男，１９６２年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工业财务与会计专业，大学本科学
历。 曾在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工作，现任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先生现为
中央企业青联委员，具备高级会计师职称和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长期
负责企业财务、项目评价及投融资管理工作。

以下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李尊农，男，１９６２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财政

部会计司制度三处副处长，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咨询中心总会计师，天一会计师事
务所主任会计师，现任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北京市注册会
计师协会副会长。

２、张天富，男，１９４７年出生，曾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２００５年退役。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接受国防大学完成班教育，２００１－２００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习，并获ＥＭＢＡ学位。 目前
还兼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会副会长、浙江分会会长。 张先生精通《孙子兵法》，并有多
本著作出版。

３、严建苗，男，１９６５年出生，１９８５年获杭州大学经济学学士，１９８８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硕士，２００５年获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 １９９７年３－１２月法国勒阿佛商学院高级访问
学者。 曾任杭州大学财经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
副主任，现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浙
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常务理事、杭州市ＷＴＯ咨询中心学术顾问。

４、唐嵋，女，１９６９年出生；重庆商学院计划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任职于
重庆宾馆有限公司等单位。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获得司法部律师资格，现任福建厦门志远律师事
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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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３人，实到３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同意推举陈春荣、王悦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本届监事任期三年。 该议
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职工监事则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附：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候选人一：陈春荣，男，１９７４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光电与科学仪器专业。

１９９６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工作，曾任公司金融事业部技术总监等职务；现任上海镭基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候选人二：王悦东 ，男，１９７１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光学仪器
专业，先后供职于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杭州恒生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候选人：柳阳，男，１９７３年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

１９９６年进入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资产运营总监。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尊农、张天富、严建苗、唐嵋，作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我们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
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

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２００８］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
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
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
人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尊农、张天富、严建苗、唐嵋
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２０日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现就提名李尊农、张天富、严建苗、唐嵋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参件附件），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２、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
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２００８］２２号）的规定。

包括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
的通知》（上证上字［２００８］１２０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中大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０２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诉讼受理机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诉讼受理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物产元通）。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５１１号。法定代表人：隋剑光，该公司董事

长。 委托代理人：方怀宇、杨剑，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兴伟达）。住所地：嘉善县魏塘镇谈公北路７０３号三楼（２－２３５）。法定代表人：冯金林，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明岳、朱炜，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纠纷起因：嘉兴伟达与物产元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签订镍矿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物产
元通向嘉兴伟达销售镍矿５００００吨（±１０％），价格为人民币１２２０元／吨，并明确约定了镍矿
的镍含量不得低于１．４％，水份不高于３５％。 镍矿的检验方法为：以卸货港口所在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缩写：ＣＩＱ）出具的检验报告上的重量及品质为准。 该
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签约时，嘉兴伟达预付货款３０％，计人民币１８００万元，余款在嘉
兴伟达收到物产元通交货通知书和检验书后３个工作日内支付，物产元通将货权转移给
嘉兴伟达，并尽快开具增值税发票。 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署后，嘉兴
伟达依约向物产元通支付了预付款人民币１８００万元。 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嘉兴伟达
就物产元通交付的镍矿自行采集样品， 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
合技术服务中心进行检验，后因检验结论镍含量为１．２８％，不符合合同约定镍矿品质提
出异议，物产元通坚称涉案镍矿ＣＩＱ检测结果镍含量为１．６７％，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嘉兴
伟达付款提货，在双方协商过程中，物产元通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将本案所涉镍矿予以拍卖， 日照中瑞物产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７日经拍卖取得本案
所涉镍矿，并依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对价。 对此，嘉兴伟达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２日向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作出判决［（２００７）嘉
民二初字第１２０号民事判决书］：１、 解除嘉兴伟达、 物产元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签署的合
同；２、物产元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嘉兴伟达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１８００万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１２９８００元，诉讼保全费５０００元，合计１３４８００元，由物产元通负担。 物产元通不服上述民
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１、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嘉兴伟达的诉讼请求；２、诉讼费用由嘉兴伟达承
担。

诉讼请求的依据：１、 物产元通并不存在违约情形， 本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并不成
立；相反，嘉兴伟达逾期付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 ２、在嘉兴伟达拒不付款已经构成严重
违约的情形下，物产元通依法处理货物并无不当。 ３、货物品质以卸货港ＣＩＱ检测为准的
特别约定合法有效，符合大宗散装产品交易的普通交易规则。 ４、嘉兴伟达质量异议不成
立，也不能否定合同约定的ＣＩＱ检验结论。

三、判决情况
公司于近期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９）

浙商终字第２１９号］。 该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
纠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１、维持（２００７）嘉民二初字第１２０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签署的合同；

２、撤销（２００７）嘉民二初字第１２０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３、驳回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１２９８００元、诉讼保全费５０００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１２９８００元，均由嘉兴
伟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１８００万预付款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通过协商或其他途径另行解决。

物产元通就预付款问题与嘉兴伟达进行协商，双方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协商达成了一
致意见并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物产元通在１８００万元预付款中退还７００万元，在扣除判决
书中规定嘉兴伟达承担的案件受理费１２．９８万元后， 实际退还６８７．０２万元。 该协议生效
后，双方确认相关交易事项已结清，不再追究对方责任，并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书视为已履行完毕。物产元通已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退还其６８７．０２万元。该起诉讼案件的终
结及１８００万元预付款问题的协商处理使物产元通顺利解决与嘉兴伟达买卖合同纠纷，

同时在经济上获得了合理的收益。

六、备查文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９）浙商终字第２１９号］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正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告了旗下基金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季
度报告，其中《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季度报
告》第四部分“

４．４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叙述有误，现
更正如下：

“

４．４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２００９

年的资本市场在结束了
２００８

年的单边下跌之后， 呈现出探底回升
的强劲走势。在经历过

１

、

２

季度的大幅单边上涨后，在估值水平回落、政策适
度转向及获利了结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市场在

３

季度经历了大幅振荡，上
证指数期间最大跌幅超过

６００

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贯穿
４

季度的投资主线是“结构调整”：

４

季度上证指数
基本收复了

３

季度的失地，但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带动市场再次上涨的主
要动力不再是银行、地产等大盘权重板块，而是整个的泛消费板块。 这代表
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变化的预期，在投资增速和力度回落，外需温和
复苏的背景下，强劲的内需增长、居民的财富积累以及国家倾斜性的鼓励政
策都使得市场乐观的看待消费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 在这样的
背景下，汽车、家电、商业、食品饮料等板块和个股轮番表现，带动了市场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

回顾本基金
４

季度的操作，应该说在仓位方面判断较为准确，但在结构
方面的配置不够理想，因此没有取得较为明显的超额收益。 在经历过

３

季度
的大幅调整后，本基金较早的将基金仓位推至基金合同规定的上限，以反映
对市场

４

季度可能上涨的预期。 同时在结构调整方面，加大了对消费类股票
的配置力度， 但是由于受到消费类股票普遍规模较小以及基金规模较大的
限制，依然没有通过足够权重的配置获得较为理想的超额收益。这也反映出
了前瞻性和大局观的相对欠缺， 是本基金需要在今后的操作中不断改进的
方面。

展望
２０１０

年
１

季度的市场走势， 应该说操作和对市场把握的难度相比
２００９

年明显加大，可以简要概括为“振荡走势，关注政策，精选个股”。首先在
大市的判断方面，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出现单边大幅上涨或下跌的可能性都
较小。 上行的压力来自于政策紧缩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复苏的进一步明确，

政策所关注的主要矛盾将从刺激经济复苏转向关注宽松货币所带来的资产
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 因此，在行业政策（如近期的一系列房
地产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包括数量甚至利率水平）的紧缩都可能在

２０１０

年
实施。而下行的压力来自于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以及
宏观经济的明显复苏。因此，在目前时点判断，振荡的平衡市可能是

２０１０

年
１

季度最可能出现的走势。同时必须密切关注政策的力度及时间分布，以期能
较好的把握政策对于市场走势的影响，获取超额收益。而在这样的市场背景
下，个股行情会成为贯穿整个市场的主线，利润增速能超过市场预期、外延
式增长、重组以及不同阶段的主题投资类个股都将在

２０１０

年有较好的表现。

如果说在
２００９

年看对大势就能获得理想的收益， 那么在
２０１０

年勤奋深入的
研究、 更广泛更开放的心态去挖掘以及长时间的积累将成为获取超额收益
的重要来源。虽然本基金规模较大，客观上造成了挖掘个股所带来的超额收
益更为困难，但这是必由之路，因此本基金管理人会坚持“勤奋、思考、执行
力”的原则尽最大努力做好基金的管理工作，为持有人创造更好的回报。

最后，本基金管理人郑重承诺，将继续保持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用良
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的长期信任和支持。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４５

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１６．９６％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为
１３．３５％

，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

特此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结果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
配预告》，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可供分配收益
２

，

１１２

，

３９９

，

７４２．０４

元为基准， 向权
益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注册登记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收益分配，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５

元。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公告文件，亦可到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

ｃｎ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垂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关于增加广发华福证券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定投及参与其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增加广发华福证券为代销机构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华福证

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广发华福证券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
万家１８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１８０，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８０）、万家和谐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８１（前端）／５１９１８２（后端）、万家公
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１６１９０３）、万家双引擎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８３）、万家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１６１９０２）、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５１９５０８）、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８５）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稳健增利债券，基金代码：Ａ类５１９１８６，Ｃ类 ５１９１８７）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广发华福证券在以下２４个城市的３４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
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上海、福州、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莆田、仙游、泉州、石狮、晋江、安溪、

惠安、南安、龙海、厦门、漳州、龙岩、上杭、永安、三明、南平。 （如有变化请以广发华福证
券公告为准）

二、开通在广发华福证券的定期定投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即代销之日起在广发

华福证券开通万家１８０、万家和谐（前端）、万家公用、万家引擎、万家债券、万家货币、万
家精选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广发华福证券提交申请， 约定每
月固定的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 由广发华福证券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
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有关基金定投
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１、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放式基金

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广发华福证券的相关规定。

２、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广发华福证券网点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广发华福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广发华福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

限为人民币２００元，超过２００元的必须为１００元的整数倍。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１．投资者应遵循相关广发华福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２．广发华福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
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３．投资者需指定相关广发华福证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４．扣款

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广发华福证券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公告第五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Ｔ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Ｔ＋１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
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Ｔ＋２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广发华福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在广发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进行优惠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本公司经与广发华福证券协商，决定在

增加广发华福证券代销和开通定期定投业务之日起同时参加广发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系
统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广发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以下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产品：

万家１８０、万家和谐前端、万家公用、万家引擎、万家精选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Ａ类。

万家债券、万家货币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Ｃ类无申购、赎回费。

（三）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通过广发华福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手续

费率高于０．６％的，最低优惠至０．６％，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率低于０．６％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９６３２６（福建省外请先拨０５９１）

网址：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０２１）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客服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１９９６８

网址：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
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十一次分红公告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

日生效，已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６日、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２００８年
９月２２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４日、２００９年６月８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３日实施了十次分红，每１０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现金累计金额为２．１８元。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及《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计算并由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确认，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基金 Ａ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７）可供分配利润为２０，２１７，１３４．５６元，本基金Ｂ类（代码：５１９６６６）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２，１１８，０５１．２５元。本公司决定以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准，向基金份额
持有人实施分红。 现将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本基金Ａ类（代码：５１９６６７）每１０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０．２０元，本基金Ｂ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６）每１０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０．２０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权益登记日、除息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

２、红利再投资确认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

３、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实施转换。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由注册登记人划往各

销售机构。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２００２］１２８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注意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

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
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
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
的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
红方式的，请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前（不含１月２６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销网点，以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销
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证所会员单位。

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八、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次分红公告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及《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对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５１９６７０，以下简称“本基金”）实施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一次分红。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
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确认， 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份基金份额分配红利１．５０元。

本基金已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第一次分红预告》。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２０１０－００９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９６０

转债简称：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锡业
Ａ１

配；代码：

０８０９６０

；配股价格：

８．９８

元
／

股。

２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
缴款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验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５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锡业股份”和“公司”）配股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配股决议有效
期及对董事会关于配股事宜的授权相应延长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本次配股已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３２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７４

号文核准。 核
准发行股数为

１．６３

亿股。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股配售
２．４

股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售。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４

亿元。

４

、锡业股份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配其可配股数。

５

、配股价格：

８．９８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

（

１

）网下发售对象：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股股份的股东。

（

２

）网上发售对象：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股股份的股东。

７

、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下定价发行方
式。 网上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摘要、 发行公告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

Ｔ＋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网下配股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Ｔ＋７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
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
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
业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经办
人身份证复印件、锡业股份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办理配
股缴款手续。

３

、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锡业
Ａ１

配”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在营业部的要求操
作），代码“

０８０９６０

”，配股价
８．９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２４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的“锡业配股”可配证
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锡业股份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
８．９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
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２４

）并四舍五入取整数。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
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划款时请务必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锡业股份配股认
购资金”字样）：

户 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深港支行
账 号

４００００２９１１９２０００２１８１７

开户行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９１

同城交换号
５８４００２２１２２

异地交换号（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９１０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并向保荐人（主承
销商）传真网下认购表、划款凭证复印件（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锡业股份配股认购资金”字样），同时
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
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敬请网下配股对象注意资金划转过程的在途时间。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毅
办公地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董事会秘书：杨奕敏
电话：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０６

传真：

０８７３－３１１８６２２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程久君 崔威 毕宗奎 翁林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